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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我國人口資料的蒐集是採用戶籍登記制度為主，定期發佈各級

人口資料，此外亦固定進行每十年一次的戶口及住宅普查（簡稱戶口

普查），另輔以各式的抽樣調查來符合特定需求。然而，戶口普查的

對象主要為常住人口，往往與戶籍人口有一定程度的差異；戶籍資料

未隨著人口流動及時更新，因而有著涵蓋率與準確性的問題，常造成

「人籍不一致」的情形。另方面，常住人口具有反映人口分佈現狀的

特性，但卻經常缺乏具時效性的客觀數據可比對。

當利用大型調查資料來估算人口分佈時，經常因為戶籍人口與常

住人口的差異，而使得推估出的數值有所差異。本研究利用「105年
度全國客家人口暨語言基礎資料調查研究」的六萬五千多筆電話訪談

資料，進行臺灣地區的常住人口推估，並比較不同地區層級（縣市、

鄉鎮市區）所推估的人口分佈狀況與戶籍人口的差異。此外，我們也

進一步檢視戶籍人口與常住人口的推估結果，在各地區層級所呈現的

人口結構，同時也以資料所推估出的客家人口為例，討論其政策與調

查實務上的意涵，以做為未來執行大型抽樣調查與常住人口推估之參

考；然而在缺乏及時更新與較細層級之常住人口進行資料檢視的條件

下，以調查資料推估母體的作法仍須謹慎為之。

關鍵詞：戶籍人口、常住人口、抽樣調查、人口推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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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對於人口的推估，經常採用定期的調查或人口普查的方式來進

行。以我國而言，由於戶籍登記制度的建置已行之有年，得以其做為

基礎，定期發佈各級人口資料；此外，亦固定進行每十年一次的戶口

及住宅普查（以下簡稱戶口普查），同時輔以各式的抽樣調查，來

符合特定需求（顏貝珊、余清祥 2010）。然而，由戶籍登記所獲得

的登記人口（registered population）累計量與戶口普查的推估結果往

往有一定程度的差異，因為戶口普查的對象主要為常住人口（de jure 

population）；亦即普查對象為經常性居住於訪查戶，但是其戶籍卻未

必登記在該戶。雖然以全國性的整體人口來看，二者的落差可能不大

（陳肇男、劉克智 2002；趙弘靜 1994）；但是若細分到較小的行政層

級，例如鄉鎮市區時，在人口數量與特徵分佈上，就可能會出現明顯

的差異（洪永泰 1995；張新儀等 2003；顏貝珊、余清祥 2010）。

以戶籍資料推估人口數量的好處在於其資料來源明確，定期的動

態更新方便對於調查結果進行推估，可讓歷年調查在同一基礎上做比

較；同時其有利於行政資源的分配規劃，各界在使用上也較無疑慮。

然而，未隨著短期人口流動、遷徙而即時修訂更新的資料，造成戶

籍地址與現住（或常住）地址的不一致，使得「籍在人不在」與「人

在籍不在」的問題持續存在（洪永泰 1995, 2005；趙弘靜 1994；顏貝

珊、余清祥 2010），進而影響了資料的準確性。

另方面，常住人口具有反映人口分佈現狀的特性，因其隨著社

會經濟結構快速變動，可及時擷取國內社會經濟特徵的動態變化，例

如就業機會、高齡化程度等；但也因為人口流動性高，在未進行普查

的年度便缺乏客觀的母體數據可比對，使得以常住人口推估結果的適

用性受到局限。此外，若非針對全體人口進行的戶口普查，而僅利用

大型調查或大型資料庫來估算時，容易因為資料蒐集或估算方法的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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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以及資料於不同地區層級的代表性問題等，而使得所推估出的數

值相去甚遠（林民浩等 2011；洪永泰 2005；陳豔秋、楊雅惠 2017）。

由於戶籍登記資料中，有關個人的資訊僅包含少數幾個項目，

若需較為詳盡的資訊則必須串連其他類型的公務登記資料，或者以抽

樣調查的方式獲取。然而，串連公務登記資料可能產生資料相互不一

致的問題（龍文彬 1998; Lynn and Taylor 1995; Wallgren and Wallgren 

2014）；結合不同抽樣調查的結果也會面臨抽樣、資料蒐集方法等差

異而造成的偏誤，因此均需謹慎規劃、小心推論。而我國的戶口普查

亦自2010年起，改為「登記式普查結合抽樣調查」的方式進行，每十

年進行一次的方式不僅無法提供及時更新的資訊，其調查內容也逐次

簡化（洪永泰 2005；顏貝珊、余清祥 2010），例如族群資訊就未包

含在內，因此仍需要以定期性的大型調查資料來估算各族群的人口數

量與分佈。然而如前所述，以一般民眾為對象的抽樣調查資料常以戶

籍登記人口做為母體的抽樣清冊，因此母體資料的準確性與及時性成

為影響調查結果的重要因素。

由於戶籍人口與常住人口的落差逐年擴大，為考量不同人口推

估基準可能造成的誤差，我們利用「105年度全國客家人口暨語言基

礎資料調查研究」的六萬五千多筆資料，來檢視在全國及各縣市層級

分別以戶籍人口與常住人口進行推估的結果。此外，由於此調查之主

要目的是瞭解客家人口的數量與分佈，因此以客家人口之推估結果為

例，來進一步呈現戶籍人口與常住人口的落差。本文所指稱的常住人

口，係指經常性居住於受訪當時之地址的對象，與《戶籍法》施行細

則第30條中所規定：「戶口調查及戶籍登記，應查記戶內居住已滿或

預期居住三個月以上之現住人口」或有不同，但是較為接近戶口普查

對象所定義之常住人口（顏貝珊、余清祥 2010），1且符合調查實務

之需求，故後續均依此進行估算與說明。

1 2010年戶口及住宅普查之對象為：「居住於臺閩地區境內之樣本普查區範圍內所有住
戶以及居住滿六個月，或預期居住六個月以上之常住人口」；該次普查所使用之普查
表，需詳列出的人口狀況包括「戶籍設在本戶的全部人口與戶籍不設在本戶但經常居
住在本戶的人口」（行政院主計處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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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戶籍人口與常住人口之差異

戶籍登記制度所蒐集的人口資料屬於全國性公務登記資料

（national registers）的一種類型，其他如出生或死亡登記等等亦然。

對於已經建置全國性登記資料制度的國家而言，例如北歐與部分東亞

國家，這些因為行政公務性質所蒐集的登記資料，經常被用來做為社

會調查的抽樣架構，因為可從資料中獲取較多有關抽樣單位的資訊，

例如受訪者的姓名、性別、年齡等；同時，由於這些資訊可用於區

辨出特定的對象群體，因此也有助於不同抽樣設計的規劃（Lavrakas 

2011; Lynn and Taylor 1995; Wallgren and Wallgren 2014, 2016）。數個

完備的全國性登記資料在經過處理或串連後，資訊的完整性提升，

甚至可用以取代傳統的人口與住宅普查（Wallgren and Wallgren 2014, 

2016）。然而，這些登記資料仍有缺點存在，包含資訊未能及時更新

的準確性問題、涵蓋率問題，以及不同登記資料相互串連時所遇到

的資料一致性問題（龍文彬 1998；Lynn and Taylor 1995; Wallgren and 

Wallgren 2014）。

以我國來說，戶籍登記制度可說是最早被建置的全國性人口資

料庫。依據戶籍法的規定，居住於臺灣境內的國民均應登記戶口，若

有人口與居住的變動情形，應在既定時日內向戶政機關登記（陳肇

男、劉克智 2002）；內政部戶政司並定期公佈各月戶籍人口統計速

報（內政部戶政司 2018），使各界得以及時掌握全國的戶籍人口概

況。然而，由於遷徙而造成的流動人口未必均於既定時日內更新戶籍

資料，以致戶籍資料同樣存在前述登記資料的準確性與涵蓋率問題，

進而也使得以戶籍資料為抽樣母體的調查資料可能遭遇相同困境（洪

永泰 1995；龍文彬 1998; Wallgren and Wallgren 2016）。長期下來，

調查執行時遭遇訪問對象未居住於戶籍地址，亦即「籍在人不在」的

問題一直無法有效改善，存在誤差的推估結果亦對政策規劃與國民生

計有重大影響。登記資料的問題不僅出現在戶籍資料，其他的公務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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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資料也有類似的狀況（林民浩等 2011）；這些議題反映出常住人

口的動態特徵不易掌握，並突顯了動態人口資訊的重要性。

以常住人口來說，十年進行一次的戶口普查可提供最為精準的

人口資料。戶口普查計算人口數的方式通常分為兩類：一種是依據普

查當天人口所在地點來計算，亦即de facto的方法；另一種則是依據

整年當中該人口經常居住的地點而定，稱為de jure（蔡宏進、廖正宏 

1987），我國採用的是後者。但是普查每十年一次，不僅調查時間的

間距過長，無法提供及時更新外，雖然都是以常住人口為對象，卻也

往往與戶籍人口有一定程度的差異。為瞭解戶籍人口與常住人口的落

差，學者們已陸續使用戶口普查資料或大型調查資料的結果，與戶籍

登記資料進行比對，來探討差異的程度。陳肇男、劉克智（2002）利

用了2000年的戶口普查資料，來分析比較戶籍登記人口與普查所得的

常住人口時，發現整體來說二者之間的差異很小；但是若細分到縣

市，甚或鄉鎮市區層級時，二者之間的實質差異便不容小覷。後續結

合2010年戶口普查與各類公務登記資料的結果，則發現有超過二成的

人口並非經常性地居住在戶籍登記地（陳豔秋等 2014），亦即「籍

在人不在」的比例超過二成。

政府單位與學者們則以全國性大型調查資料進行分析，同樣發

現戶籍人口與常住人口的差異逐漸擴大。趙弘靜（1994）利用1992年

的國內遷徙調查結果，探究常住人口（於該地點已住滿三個月，或預

期將居住三個月以上）、戶籍登記人口與就業人口的流動狀況。其指

出臺灣地區人口分佈與1989年相較雖然稍顯均衡，但是戶籍人口與常

住人口在各縣市的差異明顯偏高，尤其以工商業發達的大都會所展現

的吸力，使其常住人口數大於戶籍人口數；其他縣市則相反。洪永泰

（1995）以1990年及1994年國民醫療保健調查資料的訪問結果，比對

抽樣檔的戶籍資料，估計各約有10.0%及13.0%的「籍在人不在」；

顯示其比例逐年增高。其他研究亦發現類似的趨勢，2001年的國民健

康訪問調查便有16.3%屬於「籍在人不在」的情形（洪永泰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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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納入其他「人籍不一致」的情形，則比例就更高了，並且會隨著行

政地理區的細分而拉大（張新儀等 2003；顏貝珊、余清祥 2010）。

此外，這些研究都指出戶籍人口與常住人口的基本人口、社會特徵等

有所差異，包含年齡分佈、教育程度、婚姻狀況、就醫行為等，對於

不同需求與目的的抽樣調查而言，影響程度也有所不同。

從這些研究可觀察出，遷徙人口未確實更新戶籍登記，可謂造成

「人籍不一致」的主要原因。學者指出在1960年代中期，由於快速工

業化的緣故，臺灣的人口出現大規模由鄉村往城市遷徙的情形（林季

平 2005）。後續雖然有都市往鄉村的短暫回流潮，但是自1980年代末

期起，人口明顯集中在都會區，且遷徙方向主要是朝著以臺北市為核

心的北部地區（劉一龍 2012）。研究進一步指出，影響人口遷徙的原

因除了教育機會外，主要是目的地的財政產業結構、就業機會，與薪

資等經濟因素（洪嘉瑜等 2003；翁貴貞 2014）。無法負擔都市高房

價者，則可能選擇方便通勤的都市外圍地區，例如基隆市與桃園市；

而通勤的便利性提高後，也使得都會區外擴（李青方 2016；薛立敏

等 2007）。人口分佈的不平衡不僅惡化了區域間的人力資本（林季

平 2005），也會對於土地使用造成影響（胡海豐 2017）；而地方政

府的歲入多寡，則可能進一步影響民眾決定是否設籍於該地（翁貴貞 

2014），顯示出遷徙人口對於戶籍登記的地點有不同的考量。

有鑑於人口的遷徙流動頻繁，戶籍資料無法真實反映出實際居

住的人口結構，而十年一次的戶口普查資料則未能及時更新常住人口

的資訊，因此行政院主計總處以2010年戶口普查中的常住人口做為基

期，連結出生、死亡及入出境等公務登記資料，並參考國外人口推計

方法，研擬採用統計方法來推計非普查年的常住人口數（陳豔秋、楊

雅惠 2017）。惟其僅能先就各式推計方法進行評估，尚未能推計全

國及各縣市在非普查年度的常住人口數。由於戶籍人口與常住人口的

落差有逐年提升的趨勢，本研究利用2016年進行的「105年度全國客

家人口暨語言基礎資料調查研究」（以下簡稱全國客家人口調查）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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蒐集的六萬多筆電話調查資料，進行臺灣地區的常住人口推估，比較

不同地區層級（縣市、鄉鎮市區）所推估的人口分佈狀況與戶籍人口

的差異，並進一步檢視各地區層級所呈現的人口結構。

本研究資料據以分析戶籍人口與常住人口差異的基礎，以受訪

者自陳的方式，確認其戶籍所在地與常住地是否為相同的鄉鎮市區，

再以調查結果推估戶籍與常住人口之概況。一般來說，電話調查因為

涵蓋率與其他訪問誤差的問題，所獲取的資料難以用來直接推論母

體（洪永泰 2005），同時也不似其他政府機構的面對面訪談調查，

可利用抽樣時之戶籍資料來比對調查結果，而具有推估較精確之優

勢。然而嚴謹的電話調查在樣本結構上與面訪調查並無二致（廖培珊 

2016），但其執行成本遠低於面訪調查本，可在短期間蒐集大量資

料，且資料品質仍具備應有的信度與效度。雖然本文的設籍地與常住

地的比對是在鄉鎮市區層級，在「人籍一致」的定義上稍顯寬鬆，但

仍可呈現出應有的內涵。我們亦以該調查所定義之客家人口推估結果

為例，討論其政策與調查實務上的意涵。

參、研究方法：「105年度全國客家人
口暨語言基礎資料調查研究」

一、抽樣設計與調查訪問

全國性的客家人口調查自2004年起定期施行，其主要目的是藉由

抽樣調查方法蒐集資訊，推估全國、各縣市與各鄉鎮市區的客家人口

數量、分佈與基本組成，以提供學者及各地區客家文史工作者重要的

參考依據，並且做為客家委員會推廣與傳承客語，以及保存及發揚客

家文化的施政參考依據（客家委員會 2017），為國內少數大規模的

政府調查計畫。

與過去調查相同，2016年的全國客家人口調查採用了電話訪問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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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資料蒐集方式；有關此調查的抽樣設計、執行過程與問卷等內容，

詳見客家委員會（2017）出版之調查報告，原始調查資料並已釋出供

學界使用。在抽樣設計的部分，為考量各鄉鎮市區所占全國人口比例

的高低差異，並符合《客家基本法》定義「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所

需之鄉鎮市區客家人口比例應達三分之一以上，因此在抽樣規劃上，

需有效控制鄉鎮市區層級的抽樣誤差，以避免推估的精確度失真。該

調查以臺閩地區為調查區域，包括新北市、臺北市、桃園市、臺中

市、臺南市、高雄市、臺灣本島各縣市、澎湖縣、金門縣及連江縣，

調查對象為居住於調查區域內之具有中華民國國籍者。抽樣設計採分

層隨機抽樣法進行抽樣，除了離島的澎湖縣、金門縣及連江縣是以縣

做為分層單位外，其餘均以鄉鎮市區做為分層單位，共計355個分層。

由於各分層的客家人口比例有明顯差異，前述355個分層又依據

前一次「103年度臺閩地區客家人口推估及客家認同委託研究成果」

的調查結果中客家人口的比例，分為高於或等於20.0%以上，與未達

20.0%者兩類鄉鎮市區，因此採用非比例配置法分別進行不同的樣本

配置，使各不同特性鄉鎮市區在推估時能有足夠的分析樣本，以增加

推估的代表性。然而非比例配置的抽樣方式，會使得樣本結構與母體

結構有所不同，故於訪問結束後，採用加權方式調整調查資料，以符

合母體結構。各鄉鎮市區抽樣誤差在2.38-5.00%之間，全國性整體樣

本的抽樣誤差則是在正負0.39%的範圍內。

問卷訪談以電腦輔助電話訪問系統（computer-assisted telephone 

interview, CATI），於2016年8月至12月進行，以電話局碼搭配電話後

四碼隨機的方式，撥取各鄉鎮市區之住宅電話，自各層以隨機抽樣法

抽出樣本戶，再以戶中抽樣方式，從中選樣本戶內所有同住民眾中，

選取一人進行訪問；中選者若未滿10歲，則由父母或長輩代答。此

外，由於電話訪問不易接觸到年輕人口，因此本研究於戶中抽樣時，

在不破壞戶中抽樣隨機性的原則下，提高受訪戶中20-39歲年齡層被

抽取訪問的機率，以利訪問成功的樣本結構更具有代表性。最後共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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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65,732份有效問卷，以符合條件且有接觸的合格受訪者為分母所計

算出之的成功接觸率（cooperation rate）為41.6%；若分母加計合格但

無法於訪問期間聯繫上（如無人接聽、答錄機等）之受訪者，則所得

之完訪率（response rate）為18.7%。2所獲取的調查資料並以內政部於

2015年12月底發佈之鄉（鎮、市、區）戶籍統計人口數分佈為依據，

進行事後分層（post-stratification）的加權推估，加權變數包含年齡、

性別、設籍之鄉鎮市區等。3

為了確認樣本的代表性，我們將加權推估後之結果與母體（2015

年12月底內政部戶籍統計人口資料）進行檢定，發現在性別、年齡層

及戶籍所在鄉鎮市區等變數分佈狀況，並無顯著差異。換言之，本次

調查的推估結果，可充分代表全國民眾的整體狀況，在統計上具有代

表性。成功樣本之性別、年齡別及縣市別於加權前後的分配情況如附

錄一所示。4

二、常住人口、設籍人口與客家人之定義

為了確認受訪對象為經常性居住於該地的人口，選取受訪者之

前，即先確認該受訪電話所居住地的鄉鎮市區，以符合「全國客家人

口調查」在抽樣設計上之特殊需求。隨後在進行戶中抽樣時，即先排

除因出外求學、工作、當兵等一星期居住該戶未達五天者，再以機率

方式選取受訪者。問卷的最後，再向受訪者確認目前居住的地方是否

為其戶籍所在地；若否，則進一步確認其戶籍地址所在的鄉鎮市區。

因此，本研究以常住地址與戶籍地址所在的鄉鎮市區是否一致，做

2 依據美國民意調查協會（The 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Public Opinion Research 
[AAPOR] 2016）標準計算，其中成功接觸率（cooperation rate, COOP）為1，完訪率
（response rate, RR）為5。

3 由於2016年客家人口調查的原始設計加重了客家人口比例較多之鄉鎮市區的抽取樣本
數量，而加權處理則是將資料調整為符合母體的人口結構分佈情形，因此部分地區在
加權前後的樣本數量差異較大。

4 本文之資料分析並不與歷年的調查結果相比較，在推估前未進行歷年樣本結構的調整，
因此附錄1加權後樣本數與原始調查報告（客家委員會 2017）的加權後樣本數略有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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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檢測二者差異的依據。同時，由於戶籍所在地是以受訪者自行提供

的資訊為依據，並未與實際的戶籍登記資料進行比對，因此接續均以

「設籍人口」來說明調查結果。

在客家人定義的部分，為了符合《客家基本法》所稱客家人為：

「具有客家血緣或淵源，且自我認同為客家人者」，因此本研究之問

卷設計需涵蓋客家血緣、淵源以及單一和多重的自我認同等，共計12

個問項，來完整呈現符合客家人定義之受訪者。多重自我認同是詢問

受訪民眾就下列幾種身分自行認定；包括臺灣客家人、大陸客家人、

福佬（河洛／閩南）人、大陸各省市人與原住民；在有其他身分可供

選擇情況下，若民眾的自我認定包含客家人，即視為「多重自我認

同」客家人。此外，再進一步請受訪者僅選擇一種身分，並以其回答

來定義單一自我認同。

客家血緣包含（親生）父母親、祖父母、外祖父母以及祖先是否

具有客家身分等；客家淵源則包含配偶是否為客家人、主要家庭照顧

者（如養父母）是否為客家人、住在客家庄且會說客家話、工作關係

會說客家話、社交或學習會說客家話等。若是受訪者符合上述客家血

緣或淵源的任一條件，並且自我認同具客家身分者（多重或單一自我

認同），即符合《客家基本法》所定義的客家人。

以下首先說明2016年全國客家人口調查的整體樣貌，並比較常

住人口與設籍人口在性別、年齡、教育程度等不同人口特徵上的差

異。由於該調查主要以常住人口為對象，而我們缺少可視為「黃金標

準」的戶籍登記資料可供比對，因此對於設籍人口與常住人口的差異

分析，在使用調查樣本進行母體人口的加權推估時，可直接呈現的是

「常住且設籍」與「常住但未設籍」（或稱為「人在籍不在」）；我

們再以戶籍登記人口扣除「常住且設籍」的部分，來呈現「籍在人不

在」的推估情形。5此外，全國客家人口調查的主要目的是為了瞭解

5 過去研究指出戶籍人口與常住人口差異的來源有兩部分，包含「人在籍不在」與「人
在籍不在」（洪永泰 1995; 張新儀等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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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人口的分佈情形，因此以符合定義之客家人口為例，說明利用常

住人口與設籍人口所獲得的推估結果。

肆、分析結果

一、常住人口與設籍人口分佈概況

首先由整體的調查訪問結果來看，在六萬五千多位的受訪者

當中，加權後的資料顯示男性的比例稍低於女性，分別為49.9%與

50.1%（見表1）；而在年齡的分佈上，符合母體人口的結構，各年

齡層所占的比例依序為30-39歲（16.7%）、40-49歲（15.4%）及50-59

歲（15.4%），最低的則是70歲及以上的受訪者（8.4%）。由於此調

查以所有居住在臺灣地區的民眾為對象，因此教育程度的分佈區分為

18歲及以下仍屬於基本國民教育學制中的受訪者，與18歲以上的受訪

者；前者依其目前的就學情形來歸類，共占所有受訪者的18.8%，後

者的教育程度分佈則以大學專科者的比例最高（37.9%），其次則為

高中職教育程度者（20.8%）。

當進一步分析常住人口與設籍人口在鄉鎮市區層級上的差異時，

在所有的受訪者當中，有19.4%民眾其設籍的鄉鎮市區與常住的鄉鎮

市區不一致；換言之，僅八成左右的受訪者經常性居住在其設籍的鄉

鎮市區。從人口特徵來看，同樣從表1可發現女性屬於常住但未設籍

者的比例（53.1%）高於其在「常住且設籍」的比例（49.4%）。此

外，年齡為30-39歲的人口中，未設籍於其常住的鄉鎮市區的比例也

較常住且設籍的比例高，分別為21.1%及15.7%；0-9歲的兒童設籍與

常住比例之差異則可能因為大多隨父母同住，或因社會福利措施、學

區等因素而遷移戶籍，使得常住但未設籍的比例高於常住且設籍。從

教育程度來看，18歲以上且為大學專科及碩士博士等高教育程度者，

未設籍於其常住之鄉鎮市區的比例明顯較高；而18歲以下且沒上過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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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人口常住與設籍比（單位：%）

項目別 樣本數 百分比 常住且設籍 常住但未設籍

總計 65,732 80.6 19.4
性別a

男性 32,771 49.9 50.6 46.9
女性 32,961 50.1 49.4 53.1

年齡a

0-9歲 5,672 8.6 8.2 10.4
10-19歲 7,442 11.3 12.1 8.2
20-29歲 8,926 13.6 13.6 13.4
30-39歲 10,988 16.7 15.7 21.1
40-49歲 10,130 15.4 15.3 15.7
50-59歲 10,098 15.4 15.7 14.0
60-69歲 6,986 10.6 10.5 11.2
70歲及以上 5,490 8.4 8.9 6.0

教育程度a

18歲及以下 12,375 18.8 19.1 17.9
沒上過學 3,932 6.0 5.3 8.9
小學 3,548 5.4 5.9 3.5
國初中 1,980 3.0 3.1 2.5
高中職以上 2,915 4.4 4.8 3.0

18歲以上 53,357 81.2 80.9 82.1
小學及以下 5,957 9.1 9.9 5.4
國初中 4,416 6.7 6.9 6.0
高中職 13,675 20.8 21.3 18.7
大學專科 24,885 37.9 36.8 42.3
碩士博士 4,424 6.7 6.0 9.7

註：a表示以「常住且設籍」與「常住但未設籍」的比例進行卡方檢定，所得之p值小
於.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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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未設籍於常住的鄉鎮市區的比例也高於常住且設籍的比例，其原

因可能與前述0-9歲者相同。

再從縣市層級來看設籍地與常住地是否相同時，整體而言有

13.3%的受訪者其設籍的縣市與常住的縣市不一致，其比例低於鄉鎮

市區層級的結果，顯示部分民眾雖然常住地與戶籍地分屬不同的鄉鎮

市區，但是仍在同一縣市內。若進一步瞭解各縣市的情形，表2以加

權後各縣市樣本的設籍人口數為基準，來檢視各縣市設籍與常住的一

致性比例。其中差異程度最大的是嘉義市，設籍於嘉義市的受訪者

僅有三分之二常住於該市，其餘設籍人口則以常住在鄰近的嘉義縣比

例最高（19.1%）。而包含了澎湖縣、金門縣、連江縣等地的離島地

區，雖然一致性的比例也偏低（68.2%），但是其與嘉義市在加權後

的人數比例分別僅占總樣本的1.05%與1.15%，因此需要更多的資料

予以支持。

另方面，設籍縣市與常住縣市的一致性比例以苗栗縣與花蓮縣居

首，均為96.0%；而在六都直轄市都不到九成；其中最低的是臺北市，

設籍人口當中僅有74.4%的人常住於此，其他在臺北市設籍者的常住地

則以新北市最多（7.6%），或可推測出大臺北都會區對於鄰近區域人

口流動的地緣效果。相對而言，設籍在新北市的受訪者也僅有82.2%是

常住在該地，其餘受訪者則較平均分散於其他縣市。由此顯示在都市

化程度較高的縣市，民眾設籍的意願也相對較高，但是經常性居住的

地點則可能是鄰近縣市，可能與六都的福利資源相對較高有關。

若以調查的樣本數據推估到母體人數時，表3呈現出各縣市設籍

人口與常住人口的概況，並用以檢視「人籍不一致」的情況，各縣市

推估人口的一致性則列於附錄二。其中，表3的A欄是2015年12月底內

政部戶政司公告的戶籍統計人口數，亦為設籍人口推估結果之標準；

B欄是以調查資料推估的常住人口數，然因其以戶籍資料做為推估母

體，因此全國人數總和與A欄相同。此外，C欄為利用調查資料中「常

住且設籍」之數據所推估之人數；F欄則是以A欄減去C欄的結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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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0.
5

0.
5

0.
2

89
.8

0.
3

0.
6

0.
1

0.
5

2.
2

臺
南
市

5,
27

6
10

0.
0

0.
6

0.
3

0.
6

0.
7

88
.4

2.
8

0.
0

0.
5

0.
3

高
雄
市

7,
77

6
10

0.
0

1.
1

0.
4

0.
4

0.
8

1.
0

85
.2

0.
0

0.
4

0.
7

宜
蘭
縣

1,
28

2
10

0.
0

0.
8

0.
7

1.
1

0.
9

―
―

94
.4

0.
2

0.
1

新
竹
縣

1,
51

7
10

0.
0

0.
2

0.
3

0.
6

0.
4

0.
1

0.
1

0.
0

95
.7

0.
7

苗
栗
縣

1,
57

8
10

0.
0

0.
4

0.
2

0.
3

0.
5

0.
0

0.
1

0.
0

0.
7

96
.1

彰
化
縣

3,
60

7
10

0.
0

0.
4

0.
0

0.
4

2.
4

0.
3

0.
5

―
0.

5
0.

7
南
投
縣

1,
42

5
10

0.
0

0.
2

0.
1

0.
3

2.
4

0.
2

0.
0

―
0.

2
0.

8
雲
林
縣

1,
95

7
10

0.
0

1.
1

0.
3

0.
4

1.
2

0.
1

0.
7

0.
0

0.
5

0.
9

嘉
義
縣

1,
45

4
10

0.
0

0.
5

0.
1

0.
4

0.
5

1.
3

0.
9

0.
0

0.
1

0.
2

屏
東
縣

2,
35

4
10

0.
0

0.
1

0.
1

0.
2

0.
2

0.
1

1.
2

0.
0

0.
2

0.
3

臺
東
縣

62
2

10
0.

0
0.

7
0.

4
0.

5
0.

0
0.

2
0.

3
―

0.
0

0.
0

花
蓮
縣

92
9

10
0.

0
0.

9
0.

2
0.

2
0.

2
0.

1
0.

1
0.

5
0.

2
0.

1
基
隆
市

1,
04

1
10

0.
0

2.
1

0.
4

0.
2

0.
6

―
0.

2
0.

4
0.

1
0.

2
新
竹
市

1,
21

5
10

0.
0

0.
2

0.
1

0.
1

0.
7

0.
2

0.
2

0.
2

5.
8

1.
0

嘉
義
市

75
7

10
0.

0
0.

5
0.

5
2.

0
0.

9
1.

9
1.

6
0.

6
0.

7
0.

3
離
島

69
3

10
0.

0
6.

9
1.

6
3.

4
1.

1
0.

8
3.

8
―

1.
7

1.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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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受
訪
者
設
籍
縣
市
與
常
住
縣
市
一
致
性
比
例
（
續
）

戶
籍

常
住

彰
化
縣

南
投
縣

雲
林
縣

嘉
義
縣

屏
東
縣

臺
東
縣

花
蓮
縣

基
隆
市

新
竹
市

嘉
義
市

離
島

總
計

5.
5

2.
6

3.
1

2.
7

4.
9

1.
7

2.
0

1.
9

2.
0

0.
8

0.
7

新
北
市

0.
5

0.
6

0.
6

0.
9

1.
3

0.
8

1.
4

0.
9

0.
4

0.
0

―

臺
北
市

0.
5

0.
5

0.
2

0.
3

1.
5

1.
0

1.
6

1.
2

1.
1

0.
0

―

桃
園
市

0.
1

1.
4

0.
3

0.
4

0.
4

0.
4

0.
7

0.
2

0.
3

―
―

臺
中
市

1.
2

1.
6

0.
4

0.
1

0.
8

0.
5

0.
3

0.
1

0.
4

―
0.

0
臺
南
市

0.
4

0.
1

1.
3

0.
7

1.
1

1.
7

0.
3

0.
0

0.
2

―
―

高
雄
市

0.
2

0.
2

0.
3

0.
6

6.
6

1.
5

0.
4

0.
2

0.
1

―
―

宜
蘭
縣

―
0.

1
―

0.
3

0.
4

0.
1

0.
9

―
―

0.
1

―

新
竹
縣

―
0.

7
0.

1
0.

0
0.

1
0.

0
0.

2
0.

0
0.

7
―

―

苗
栗
縣

0.
3

0.
5

0.
0

―
0.

1
0.

1
0.

1
0.

0
0.

4
―

―

彰
化
縣

92
.7

0.
5

0.
4

0.
3

0.
3

0.
3

0.
3

0.
0

0.
1

0.
0

―

南
投
縣

1.
0

92
.7

0.
2

0.
7

0.
0

0.
3

0.
7

0.
1

0.
1

0.
0

―

雲
林
縣

0.
6

0.
6

91
.7

1.
1

0.
1

0.
3

0.
1

―
0.

1
0.

0
―

嘉
義
縣

0.
2

0.
2

1.
0

93
.4

0.
2

0.
3

0.
2

―
0.

1
0.

4
―

屏
東
縣

0.
2

0.
2

0.
0

0.
0

95
.8

1.
2

0.
2

―
0.

1
―

―

臺
東
縣

―
0.

0
―

―
1.

5
95

.0
1.

0
―

0.
2

0.
1

―

花
蓮
縣

0.
0

0.
1

0.
1

0.
1

0.
3

0.
7

96
.2

0.
0

0.
1

―
―

基
隆
市

―
0.

2
0.

1
0.

2
0.

2
0.

5
0.

0
94

.5
0.

1
―

―

新
竹
市

0.
2

0.
3

0.
2

0.
1

0.
6

0.
1

0.
1

―
90

.0
―

―

嘉
義
市

0.
4

0.
7

1.
2

19
.1

0.
5

―
1.

3
―

―
67

.8
―

離
島

0.
4

1.
4

0.
5

0.
5

4.
7

1.
2

0.
9

1.
1

0.
4

―
68

.2

註
：

a 經
加
權
後
之
各
縣
市
戶
籍
人
口
樣
本
數
（
人
）

；
「

0.
0」

代
表

該
交

叉
格

比
例

低
於

0.
05

%
，

「
―

」
代

表
無

觀
察

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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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各
縣
市
之
戶
籍
所
在
地
人
口
（
單
位
：
千
人
）

縣
市
別

20
15
年

12
月

底
戶
籍
登
記

人
口
（

A
）

常
住
人
口

（
B
）

常
住
且

設
籍
之
縣
市
人
口

籍
在
人
不
在
之
縣
市
人
口

人
在
籍
不
在
之
縣
市
人
口

（
C
）

C
 ÷

 A
 ×

 1
00

%
（

D
）

C
 ÷

 B
 ×

 1
00

%
（

E）
A

 −
 C

（
F）

F 
÷ 

A
 ×

 1
00

%
（

G
）

B
 −

 C
（

H
）

H
 ÷

 B
 ×

 1
00

%
（

I）
總
和

23
,4

92
23

,4
92

20
,3

70
86

.7
  8

6.
7

3,
12

2
13

.3
3,

12
2

13
.3

新
北
市

  3
,9

71
  3

,6
08

  3
,2

63
82

.2
  9

0.
4

   
70

8
17

.8
   

34
5

  9
.6

臺
北
市

  2
,7

05
  2

,1
11

  2
,0

12
74

.4
  9

5.
3

   
69

3
25

.6
   

  9
9

  4
.7

桃
園
市

  2
,1

06
  2

,1
17

  1
,8

79
89

.2
  8

8.
8

   
22

6
10

.8
   

23
8

11
.2

臺
中
市

  2
,7

44
  2

,6
51

  2
,4

65
89

.8
  9

3.
0

   
27

9
10

.2
   

18
6

  7
.0

臺
南
市

  1
,8

86
  1

,7
75

  1
,6

67
88

.4
  9

3.
9

   
21

9
11

.6
   

10
9

  6
.1

高
雄
市

  2
,7

79
  2

,5
34

  2
,3

67
85

.2
  9

3.
4

   
41

2
14

.8
   

16
7

  6
.6

宜
蘭
縣

   
  4

58
   

  5
17

   
  4

33
94

.4
  8

3.
7

   
  2

6
  5

.6
   

  8
4

16
.3

新
竹
縣

   
  5

42
   

  7
47

   
  5

19
95

.7
  6

9.
4

   
  2

3
  4

.3
   

22
8

30
.6

苗
栗
縣

   
  5

64
   

  8
31

   
  5

42
96

.1
  6

5.
2

   
  2

2
  3

.9
   

28
9

34
.8

彰
化
縣

  1
,2

89
  1

,2
94

  1
,1

96
92

.7
  9

2.
4

   
  9

4
  7

.3
   

  9
9

  7
.6

南
投
縣

   
  5

09
   

  6
22

   
  4

73
92

.7
  7

5.
9

   
  3

7
  7

.3
   

15
0

24
.1

雲
林
縣

   
  7

00
   

  7
36

   
  6

42
91

.7
  8

7.
1

   
  5

8
  8

.3
   

  9
5

12
.9

嘉
義
縣

   
  5

20
   

  6
41

   
  4

86
93

.4
  7

5.
7

   
  3

4
  6

.6
   

15
6

24
.3

屏
東
縣

   
  8

41
  1

,1
60

   
  8

06
95

.8
  6

9.
5

   
  3

5
  4

.2
   

35
4

30
.5

臺
東
縣

   
  2

22
   

  3
97

   
  2

11
95

.0
  5

3.
3

   
  1

1
  5

.0
   

18
5

46
.7

花
蓮
縣

   
  3

32
   

  4
80

   
  3

19
96

.2
  6

6.
5

   
  1

3
  3

.8
   

16
1

33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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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
市
別

20
15
年

12
月

底
戶
籍
登
記

人
口
（

A
）

常
住
人
口

（
B
）

常
住
且

設
籍
之
縣
市
人
口

籍
在
人
不
在
之
縣
市
人
口

人
在
籍
不
在
之
縣
市
人
口

（
C
）

C
 ÷

 A
 ×

 1
00

%
（

D
）

C
 ÷

 B
 ×

 1
00

%
（

E）
A

 −
 C

（
F）

F 
÷ 

A
 ×

 1
00

%
（

G
）

B
 −

 C
（

H
）

H
 ÷

 B
 ×

 1
00

%
（

I）
澎
湖
縣

a
   

  1
02

   
   

 7
9

   
   

 7
9

77
.6

10
0.

0
   

  2
3

22
.4

―
―

基
隆
市

   
  3

72
   

  4
36

   
  3

52
94

.5
  8

0.
6

   
  2

0
  5

.5
   

  8
5

19
.4

新
竹
市

   
  4

34
   

  4
75

   
  3

91
90

.0
  8

2.
3

   
  4

3
10

.0
   

  8
4

17
.7

嘉
義
市

   
  2

70
   

  1
89

   
  1

83
67

.8
  9

6.
8

   
  8

7
32

.2
   

   
 6

  3
.2

金
門
縣

   
  1

33
   

   
 7

6
   

   
 7

4
55

.8
  9

8.
2

   
  5

9
44

.2
   

   
 1

  1
.8

連
江
縣

   
   

 1
3

   
   

 1
5

   
   

 1
2

95
.9

  7
8.

9
   

   
 1

  4
.1

   
   

 3
21

.1

註
：

a 澎
湖
縣
僅
訪
問
到
「
籍
在
人
不
在
」
的
樣
本
，

其
包

含
由

同
住

家
人

代
答

者
；

因
此

無
資

料
可

推
估

「
人

在
籍

不
在

」
之

比
例

。

表
3　

各
縣
市
之
戶
籍
所
在
地
人
口
（
單
位
：
千
人
）
（
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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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籍在人不在」的推估值；H欄則是以B欄減去C欄，為「人在籍不

在」的推估值。另由於全國戶籍人口數等於常住人口數，F欄與H欄

在全國人口僅能呈現「人籍不一致」，實無法細分此二種不一致的來

源。其餘D、E、G與I欄的數值，則為另行計算之相對應百分比。

從各縣市的數據可以看出，戶籍人口與常住人口均有所差異；其

中人數差距最大的是臺北市，與過去研究不同的是，常住人口比戶籍

人口減少約59萬4千人。其他有相同趨勢的縣市，人口數差距依序為

新北市、高雄市、臺南市及臺中市。相對地，在戶籍人口少於常住人

口的縣市中，人數差距上則以屏東縣居首，相差31萬9千人；其次則

是苗栗縣的26萬7千人。在六都直轄市當中，除了桃園市以外，其餘

五都均為設籍人口多於常住人口，尤其以臺北市差距近60萬人居首；

顯然這些高度都市化、工作就業機會相對多的地區，並未如預期般吸

引人口流入，進而造成如過去所發現常住人口遠多於戶籍人口的狀

況；其他縣市則多呈現相反趨勢，呼應了前述福利資源的看法。

當以「常住且設籍」的人口的角度來看，在全國2,300多萬的人

口當中，常住且設籍的人口為86.7%。而相較於戶籍人口來計算時，

表3的D欄數值與表2的對角線相同；若以常住人口為基準來計算時，

則從E欄可看出，在各縣市的常住人口中，除了澎湖縣、金門縣等離

島地區外，「常住且設籍」的比例以嘉義市最高，接近97.0%；而六

都直轄市的比例也偏高，大多高於九成。

進一步細分人籍不一致的兩種情形時，前述常住人口中，同時也

設籍之比例偏高的嘉義市與六都直轄市，亦為「籍在人不在」人口比

例較高的縣市（G欄）；新竹市亦然，都在10.0%以上，若包含離島

地區，則這些縣市占了全國縣市將近二分之一之多，顯然「籍在人不

在」的問題應受到檢視。另方面，「人在籍不在」的比例在多數縣市

更是令人關注；包含新竹縣、苗栗縣、屏東縣、臺東縣及花蓮縣等，

其「人在籍不在」的比例至少為三成或更高。雖然部分地區的常住人

口較少，使得估算之「人在籍不在」的比例較高，不過以屏東縣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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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其常住人口數量並不少，且與戶籍人口的差距（近36萬人），僅

次於臺北市與新北市的人口差距，其人口發展趨勢值得觀察。

二、客家常住人口與設籍人口的推估結果

由於本研究所使用之2016年全國客家人口調查資料，其目的是為

了瞭解我國客家人口的分佈狀態，因此我們以此為例，來說明設籍人

口與常住人口的可能差異。為了推估符合《客家基本法》定義之客家

人口在各縣市與鄉鎮市區的比例，我們用以下公式分別計算在各地區

設籍與常住之客家人口比例。然而當年度常住人口的母體資訊並無從

取得；以人口流動的快速變化來看，2010年的普查資料在時間上也過

於久遠，因此在進行推估時，常住人口數仍以內政部於2015年12月底

公告之戶籍登記人口總數為基準來計算。

設籍人口比例 = （設籍之客家人口數 ÷ 戶籍人口總數）× 100%
 ............................................................................（1）

常住人口比例 = （常住之客家人口數 ÷ 戶籍人口總數）× 100%
 ............................................................................（2）

在計算出各縣市及鄉鎮市區的客家人口設籍比例與常住比例後，

再利用這些比例乘上該地區的戶籍登記人口數量，以分別推估出該地

區設籍與常住之客家人口數。將所推估的設籍人口與常住人口並列相

比較時，可清楚呈現出二者在各縣市客家人口比例推估結果的差異。

表4列出全國與各縣市設籍與常住之客家人口的推估結果，6其中縣市

是以客家人口的設籍比例由高至低排序。以全國客家人口的推估結果

來看，設籍人口的比例較常住人口的比例高出1.2%，推算為人數時

則為27.1萬人，此一龐大的人數差距主要來自於新北市與臺北市這兩

個人口總數最高的地區；前者的客家設籍與常住人口的比例差異為

2.3%，後者則為1.7%，推估出之客家人口數的差距則分別是9.7萬與

6 有關各鄉鎮市區設籍的客家人口推估數量，請參見客家委員會（2017）之調查研究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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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萬；其他如臺中市及高雄市等人口稠密的地區也有類似的情形。

除此之外，客家人口比例最高的新竹縣，在設籍與常住人口的比例差

異更高達2.5%，但因其人口總數較少，因此推估差異的客家人口數量

約為1.4萬人。

從表4來看，依據設籍人口或常住人口來推估時，各縣市客家人

口的比例差異雖然大多在2.5%以下，但是總人數的差異卻可能相當

高，尤其是人口稠密的地區。由於此調查的目的有其政策上的考量，

這些人數上的差距便可能對於各地區的資源分配與福利措施運用有所

影響。

伍、結論與討論

具有悠久歷史的戶籍登記資料是我國政府單位與各界賴以提供基

本人口資訊的來源，但如同公務登記資料所常見者，戶籍資料也有著

正確性與涵蓋率的問題，因此在使用與推估上需格外謹慎。另方面，

每十年一次的戶口普查與不定期的抽樣調查，則提供了常住人口的資

訊，並可含括未及時更新戶籍登記的流動人口；然而由於資料的正確

性、更新速度與涵蓋率等問題，戶籍人口與常住人口的資訊經常有所

不同。為考量戶籍人口與常住人口逐年擴大的落差，對於以戶籍資料

做為母體清冊之抽樣調查在推估上所造成的可能影響，本研究利用

「105年度全國客家人口暨語言基礎資料調查研究」的資料，來檢視在

全國及各縣市層級分別以戶籍人口與常住人口進行推估的結果，並以

全國客家人口之推估結果為例，來說明對於次群體推估結果的影響。

由整體的調查訪問結果來看，在所訪問的六萬五千多位民眾當

中，未設籍於其經常居住之縣市的比例超過13%；若以設籍與常住在

同一鄉鎮市區內的一致性來計算的話，落差又更為加劇。當進一步從

設籍人口來分析各縣市的情形時，我們發現設籍縣市與常住縣市的一

致性在六都直轄市偏低，其他縣市則大多在九成以上；與二十年前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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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六都直轄市的一致性比例呈現下降趨勢（洪永泰 1995；趙弘靜 

1994）。當以調查的數據推估到母體人數時，則發現六都直轄市中，

除了桃園市之外，其他均是設籍人口多於常住人口，與過去研究發現

迥異（陳肇男、劉克智 2002；趙弘靜 1994）；其中人數差距最大的

是臺北市，常住人口比戶籍人口減少約59萬4千人。此外，屏東縣的

常住人口數亦遠高於設籍人口數，有可能與該年度觀光業專業人士的

流動有關，不過在觀光產業持續萎縮的情況下，仍須持續觀察其他可

能的原因。但整體來看，全國人口中常住人口數量少於設籍人口數量

的狀況，仍與過去相符（洪永泰 2005）。若從整體人口推估到特定

群體時，以調查資料中的客家群體來推估各地的客家人口分佈狀況，

則可看出依據設籍人口或常住人口來推估時，各縣市客家人口的比例

差異雖然多在2.5%以下，但是總人數的差異卻可能相當高，若我們有

常住人口的母體資料（例如普查年之間的常住人口推估），應可對此

狀況提供更多的證據。

常住人口與戶籍登記人口的變動情形，除了整體差距更為擴大之

外，各縣市的人口流動趨勢也有所變化，尤以大都會最為明顯。與過

去的大型調查結果相比（洪永泰 1995），以臺北市與高雄市為例，

其「常住且設籍（籍在人在）」相對於戶籍登記人數的比例較高；而

其相對於常住人口的比例則減低，可看出常住人口多於戶籍登記人

口的數量，因為前者（常住人口）分母較大的關係。然而，張新儀等

（2003）分析2001年國民健康調查的結果則指出，直轄市中的實際居

住人口少於戶籍人口；與二十多年前相比，大都會區對於流動人口的

吸力或許已逐漸衰退。桃園市則是從2010年以來就在人口移入地區趨

於領先地位（劉一龍 2012），反映出通勤便利性的增加與都會區的

外擴效果，因此常住人口高於戶籍人口的可能性應毋庸置疑。

從內政部戶政司所公告2010-2017年的人口統計資料來看，六都

直轄市的戶籍人口大多呈現緩慢增加的趨勢，其中又以桃園市在改制

後所增加的幅度較為顯著；臺北市的人口則是自2015年起逐漸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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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六都直轄市來看，以本研究所推估出的常住人口數量則比戶籍人口

少得多。對於這些縣市中設籍但未常住的人口，學者多歸因於赴海

外工作、求學或定居的人口（陳肇男、劉克智 2002），主計總處從

2009-2016年的統計資料指出，赴海外工作停留90天以上之人數，除

了2011年與2015年有略微下降外，大致上呈現增加趨勢；教育部的留

學人口統計則在近十年呈現出降低又再次升高的趨勢。這些統計數據

雖缺乏縣市層級的資料，但應可對於人口流動的趨勢提供些許佐證。

六都設籍人口多於常住人口的另一個可能原因，或許是設籍在六

都的部分人口不耐都市地區的擁擠、吵鬧與高房價等問題，選擇另外

居往在鄰近縣市；因為通勤的便利性提高（李青芳 2016），驅使核心

都會地區往外擴張，土地使用情形亦有所更動，來因應人口分佈的變

化（胡海豐 2017）。此外，都會縣市因為歲入財源較充足，可提供較

為完善的地方建設與社會福利資源（翁貴貞 2014），吸引民眾保留都

會地區的戶籍資格來使用福利。相對地，被認為較不發達的縣市，例

如苗栗縣、屏東縣、花東地區等，常住人口中有相當比例的人並未在

該地設籍，有可能是其居住環境吸引了工作與退休的人群所致。戶籍

法中雖規定住址變更、遷出，或遷入三個月以上應進行登記；但「因

服兵役、國內就學、入矯正機關收容、入住長期照顧機構或其他類似

場所者，得不為遷出登記。」出境者則除特定情形外，出境二年以上

應進行遷出登記。由此可知登記變更在時間上即有落差，加上原有的

流動人口登記辦法，已經依據憲法第十條規定：「人民有居住及遷徙

之自由」在民國97年予以廢除，不少民眾可能並未及時更新其正確的

設籍地址。未能及時更新而影響了資料正確性，不僅是登記資料會遇

到的問題，也是造成戶籍人口與常住人口落差的主要因素。

以大型調查資料的結果來推估母體時，通常是利用戶籍資料做

為加權與推估的標準；然而當做為母體之登記資料有缺失或誤差時，

會連帶造成推估上的偏誤（Wallgren and Wallgren 2014），且此種偏

誤在推估區域人口時尤為明顯。以本研究的客家人口調查為例，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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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觸的對象是常住人口，其他抽樣調查也多以常住人口為主要對象；

但是推估時因為缺乏各地區（含縣市及鄉鎮市區）常住人口的資料檔

來計算擴大率，使得樣本的權數會因為地區間戶籍人口的差異而被扭

曲（龍文彬 1998）；尤其是「人籍不一致」的比例在各地區明顯不

同，以戶籍人口為基準的推論時會引起更大的誤差。然而，此一問題

在調查實務上無可避免，實為非戰之罪；在缺乏次母體的條件下，以

調查資料推估母體時，對於結果的說明僅能先抱持保守立場。

由於近十年來較少研究對於我國戶籍人口與常住人口差距進行討

論，本文填補了當中的空缺，並呈現出較近期的趨勢。然而，由於分

析上缺乏實際做為黃金標準的戶籍資料可比對，僅能採信受訪者自陳

的資訊，來比較戶籍所在地與常住地的差異，是本研究的主要限制。

同時，資料所採用的蒐集方式是電話訪問，電話訪問的接觸對象屬於

常住人口，對於未接觸到的受訪者，便無法確認其常住地與戶籍地的

一致性，僅能在戶籍人口做為基準的條件下，估算受訪樣本「籍在人

在」、「人在籍不在」，與「籍在人不在」的比例。此外，本研究所

使用的六萬五千多筆訪問資料，雖然在加權後具有縣市代表性，但是

若用於鄉鎮市區層級的推估，仍可能因為各鄉鎮市區的訪問樣本數量

不一，而產生差距較大的變異。相對於過去的研究可利用抽樣資料的

戶籍所在地，來比對「人籍不一致」的情形，本研究推論的精確度相

對有其局限。

本研究所分析的資料是以「人」為單位，在鄉鎮市區層級所估

算的結果，跟過去研究以「戶」為單位且戶內全查的調查資料，所估

算出的結果有所不同（洪永泰 1995；張新儀等 2003）；即便同樣以

「人」為單位來比較也會有差異，但是均指出人口流動所造成「人籍

不一致」的問題。由於本研究與過去的文獻都是以抽樣調查資料來進

行推估，誤差難免較大，若有可靠的推計方法來估算常住人口（陳豔

秋、楊雅惠 2017），不僅有助於常住人口資訊的及時更新，填補戶

籍登記資料的落差，對於抽樣調查的實務工作也可產生預期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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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consistency Between Estimates of 
Both Registered and de Jure Population: 

Evidence From a Large-Scale Sample 
Survey

 Pei-Shan Liao*   Chin-Yen Hsiao**   Ya-Hui Yang***

Abstract

Population statistics in Taiwan are derived from the husehold 
registration system and released regularly. The household registration, 
however, suffers from coverage errors because of incomplete or inaccurate 
information, residential mobility, and updating delays. The inconsistency 
between registered and actual, current residential addresses is an important 
issue in population statistics. On the other hand, census and large-scale 
sample surveys are conducted to estimate the de jure population as a whole 
or for certain demographic groups. De jure population has the advantage 
of reflecting the most up-to-date population distribution, while residential 
mobility also leads to the lack of a gold standard. 

Using more than 65 thousand cases from the 2016 National Hakka 
Population and Language Survey (NHPLS), this study aims to estimate 
the registered and de jure populations at the county or city and boroug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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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 township levels. The inconsistency between the two population 
estimates is reported. As the purpose of the 2016 NHPLS is to estimate 
the distribution of Hakka population in Taiwan, results using registered 
and current residential address are reported to illustrate the inconsistency. 
Researchers need to be aware of the limitation when using survey results to 
estimate population when a gold standard is lacking. Based on our findings, 
implications for policy making and survey practices are discussed.

Keywords: registered population, de jure population, sample survey, 
population esti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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